
附件2
高明区新增纳入禁养区范围畜禽养殖场清理

补偿补助划拨申请材料清单

属地镇政府向生态环境分局的资金划拨申请函（附上《高明区    镇新增纳入禁养区范围畜禽养殖场清理补偿补助发放汇总申请表》）。
每个畜禽养殖清理项目的支撑材料（以下资料，须由属地镇政府加盖公章，确保资料真实性）。
    1.畜禽养殖单位（或个人）向属地镇政府提交资金申请文件。
    2.畜禽养殖单位（或个人）提供养殖场建设时间的相关证明材料。
    3.属地镇政府与畜禽养殖单位（或个人）签订的限期内自行完成清理协议书。
4.《高明区    镇新增纳入禁养区范围畜禽养殖场清理面积确认表》（须加盖属地镇政府公章）。
5.提供养殖场整体照片的前后对比（照片中必须显示该地该养殖棚舍的数量），单独提供每个棚舍和每个污染治理设施的清理前后对比照片各一张，照片所显示的养殖场位置、清理角度和参照物需相同（照片须彩色打印，照片须清晰，未能体现效果的照片将退回）。
6.工商营业执照及相应的对公银行账号。如没办理营业执照，则提供个人身份证及相应银行账号（须手指印模）。
    备注：属地镇政府须按上述申请材料清单提交申请，如资料不全，将全面退回重新核实和提供。



